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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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  即

選任辯護人  陳佳俊律師

            張巧旻律師

訴訟參與人  謝耀霆（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6930號），聲請人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被告林建樟(原名林家弘)之身心狀態，為「情

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

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情狀；又被告自民國113年7月31日

起至迄今止，均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精神疾

患，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

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預期本案將耗費

冗長時間之審判程序，就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爰

依法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程序等語。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

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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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對於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

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

虞；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

完成審判；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

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為適當；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

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

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亦定有明文。爰

審酌①為貫徹集中審理之精神，使訴訟能迅速審理終結，減

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期間受外界不當干擾之機

會，並節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時間，故進行國民參

與審判案件，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進

行，以期迅速終結；又所稱連日接續開庭，指自第一次審判

期日起，連日開庭，繼續審理，而不中斷之謂。至所謂特別

情形，例如法定假日、天災、國民法官缺額，及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不到庭等必須中斷審判期日訴訟

程序之情形而言，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

之。②自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立法目的觀之，足徵國民法

官法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

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瞭解及信

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避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推展此制

度，而有例外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亦

即，國民參與審判立法目的，雖在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

與信賴度，暨使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融入審判，然考量國民法

官係由一般國民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或過重之負擔，若

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當得由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

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可依聲請或依職權排除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改行通常審理程

序，藉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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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就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

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嫌，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亦載明：被告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

況，並自106年起，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而陸續接受

住院及門診治療迄今等語，合先敘明。

　㈡經本院函詢宏恩醫院龍安分院關於被告目前身心狀態，該院

函覆表示，被告目前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

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

狀」症狀，現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因先天發展障

礙，僅能簡單表達基本飲食衛生及外出與家屬同遊之需求，

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又自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

係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其身心情狀（含語言

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

至法院開庭應訊等情，此有宏恩醫院龍安分院113年10月9日

龍安精字第113297號、113年12月20日龍安精字第113367號

函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83、10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

除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外，能否承受因國民參與審判制

度，於民眾旁聽檢視壓力，導致病況失控而無法繼續開庭，

亦宜審酌此情狀。

　㈢按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須

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檢辯雙方在法庭之訴訟行為，意即應

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期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

官達到「合審合判」目標。被告既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

症」且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於本案

訴訟程序中，除涉及法律專業用語外，尚需將各證據、罪責

與科刑調查資料等內容，使被告理解後，可預見此種方式，

除使本案審理程序耗廢冗長時間外，亦致使國民法官不易聚

焦本案爭點所在，容或造成國民法官無法正確及公正判斷之

虞，進而導致評議時，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或如有罪時罪

刑為何，做出妥適決定，將有違國民法官法之基本精神；另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目的固在提升司法信賴度，經審酌本案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後審判程序順暢進行觀之，原欲藉由國民法官審判制度提升

司法信賴之公益目的，當應有所退讓，堪認本案符合國民法

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

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㈣經本院以被告目前上開身心情狀，就本案是否適用國民參與

審判程序，各徵詢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謝耀霆意見後，業經

其等分別表示，請法院依法審酌處理；或同意就本案不行國

民參與審判等語，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10日中

檢介羽113國蒞18字第1149004220號函、訴訟參與人謝耀霆1

14年3月12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111、1

45頁）附卷可參。

　㈤從而，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就本案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既均已表明意見，業如前述；復參酌本案因被

告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者，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

就本案預計交互詰問或提示卷證等訴訟程序以使被告理解過

程，容或使審理程序耗廢時間非短，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

爭點，在國民法官無法易於理解情況，將無法與職業法官為

細緻討論，容有無法做出公平與正確決定之虞；又被告之身

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

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是本案審判程序能否

密集審理顯有疑義，而與國民法官法第1、68條規定立法精

神相違。依上開說明，顯見本案確有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

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聲請裁定

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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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王妤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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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樟










聲請人  即
選任辯護人  陳佳俊律師
            張巧旻律師
訴訟參與人  謝耀霆（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930號），聲請人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被告林建樟(原名林家弘)之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情狀；又被告自民國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均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精神疾患，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預期本案將耗費冗長時間之審判程序，就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爰依法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亦定有明文。爰審酌①為貫徹集中審理之精神，使訴訟能迅速審理終結，減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期間受外界不當干擾之機會，並節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時間，故進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進行，以期迅速終結；又所稱連日接續開庭，指自第一次審判期日起，連日開庭，繼續審理，而不中斷之謂。至所謂特別情形，例如法定假日、天災、國民法官缺額，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不到庭等必須中斷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情形而言，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②自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立法目的觀之，足徵國民法官法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避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推展此制度，而有例外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亦即，國民參與審判立法目的，雖在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度，暨使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融入審判，然考量國民法官係由一般國民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或過重之負擔，若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當得由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可依聲請或依職權排除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改行通常審理程序，藉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
三、經查：
　㈠就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嫌，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亦載明：被告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並自106年起，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而陸續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迄今等語，合先敘明。
　㈡經本院函詢宏恩醫院龍安分院關於被告目前身心狀態，該院函覆表示，被告目前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症狀，現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因先天發展障礙，僅能簡單表達基本飲食衛生及外出與家屬同遊之需求，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又自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係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等情，此有宏恩醫院龍安分院113年10月9日龍安精字第113297號、113年12月20日龍安精字第113367號函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83、10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除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外，能否承受因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於民眾旁聽檢視壓力，導致病況失控而無法繼續開庭，亦宜審酌此情狀。
　㈢按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須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檢辯雙方在法庭之訴訟行為，意即應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期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目標。被告既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且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於本案訴訟程序中，除涉及法律專業用語外，尚需將各證據、罪責與科刑調查資料等內容，使被告理解後，可預見此種方式，除使本案審理程序耗廢冗長時間外，亦致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本案爭點所在，容或造成國民法官無法正確及公正判斷之虞，進而導致評議時，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或如有罪時罪刑為何，做出妥適決定，將有違國民法官法之基本精神；另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目的固在提升司法信賴度，經審酌本案日後審判程序順暢進行觀之，原欲藉由國民法官審判制度提升司法信賴之公益目的，當應有所退讓，堪認本案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㈣經本院以被告目前上開身心情狀，就本案是否適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各徵詢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謝耀霆意見後，業經其等分別表示，請法院依法審酌處理；或同意就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10日中檢介羽113國蒞18字第1149004220號函、訴訟參與人謝耀霆114年3月12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111、145頁）附卷可參。
　㈤從而，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就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既均已表明意見，業如前述；復參酌本案因被告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者，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就本案預計交互詰問或提示卷證等訴訟程序以使被告理解過程，容或使審理程序耗廢時間非短，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在國民法官無法易於理解情況，將無法與職業法官為細緻討論，容有無法做出公平與正確決定之虞；又被告之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是本案審判程序能否密集審理顯有疑義，而與國民法官法第1、68條規定立法精神相違。依上開說明，顯見本案確有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聲請裁定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王妤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樟











聲請人  即

選任辯護人  陳佳俊律師

            張巧旻律師

訴訟參與人  謝耀霆（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6930號），聲請人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被告林建樟(原名林家弘)之身心狀態，為「情

    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

    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情狀；又被告自民國113年7月31日

    起至迄今止，均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精神疾患

    ，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

    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預期本案將耗費冗

    長時間之審判程序，就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爰依

    法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等語。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

    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事實

    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對於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

    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

    虞；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

    完成審判；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

    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為適當；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

    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

    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亦定有明文。爰

    審酌①為貫徹集中審理之精神，使訴訟能迅速審理終結，減

    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期間受外界不當干擾之機

    會，並節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時間，故進行國民參

    與審判案件，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進

    行，以期迅速終結；又所稱連日接續開庭，指自第一次審判

    期日起，連日開庭，繼續審理，而不中斷之謂。至所謂特別

    情形，例如法定假日、天災、國民法官缺額，及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不到庭等必須中斷審判期日訴訟

    程序之情形而言，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

    之。②自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立法目的觀之，足徵國民法官

    法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

    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瞭解及信賴，彰

    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避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推展此制度，而

    有例外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亦即，國

    民參與審判立法目的，雖在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

    度，暨使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融入審判，然考量國民法官係由

    一般國民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或過重之負擔，若行國民

    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當得由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

    與備位國民法官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可依聲

    請或依職權排除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改行通常審理程序，藉

    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

三、經查：

　㈠就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

    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嫌，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亦載明：被告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

    ，並自106年起，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而陸續接受住

    院及門診治療迄今等語，合先敘明。

　㈡經本院函詢宏恩醫院龍安分院關於被告目前身心狀態，該院

    函覆表示，被告目前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

    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

    狀」症狀，現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因先天發展障

    礙，僅能簡單表達基本飲食衛生及外出與家屬同遊之需求，

    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又自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

    係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其身心情狀（含語言

    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

    至法院開庭應訊等情，此有宏恩醫院龍安分院113年10月9日

    龍安精字第113297號、113年12月20日龍安精字第113367號

    函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83、10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

    除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外，能否承受因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於民眾旁聽檢視壓力，導致病況失控而無法繼續開庭，亦

    宜審酌此情狀。

　㈢按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須

    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檢辯雙方在法庭之訴訟行為，意即應

    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期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

    官達到「合審合判」目標。被告既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

    」且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於本案訴

    訟程序中，除涉及法律專業用語外，尚需將各證據、罪責與

    科刑調查資料等內容，使被告理解後，可預見此種方式，除

    使本案審理程序耗廢冗長時間外，亦致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

    本案爭點所在，容或造成國民法官無法正確及公正判斷之虞

    ，進而導致評議時，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或如有罪時罪刑

    為何，做出妥適決定，將有違國民法官法之基本精神；另國

    民參與審判制度目的固在提升司法信賴度，經審酌本案日後

    審判程序順暢進行觀之，原欲藉由國民法官審判制度提升司

    法信賴之公益目的，當應有所退讓，堪認本案符合國民法官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

    顯不適當」之情形。

　㈣經本院以被告目前上開身心情狀，就本案是否適用國民參與

    審判程序，各徵詢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謝耀霆意見後，業經

    其等分別表示，請法院依法審酌處理；或同意就本案不行國

    民參與審判等語，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10日中

    檢介羽113國蒞18字第1149004220號函、訴訟參與人謝耀霆1

    14年3月12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111、1

    45頁）附卷可參。

　㈤從而，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就本案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既均已表明意見，業如前述；復參酌本案因被

    告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者，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

    就本案預計交互詰問或提示卷證等訴訟程序以使被告理解過

    程，容或使審理程序耗廢時間非短，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

    爭點，在國民法官無法易於理解情況，將無法與職業法官為

    細緻討論，容有無法做出公平與正確決定之虞；又被告之身

    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

    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是本案審判程序能否

    密集審理顯有疑義，而與國民法官法第1、68條規定立法精

    神相違。依上開說明，顯見本案確有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

    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聲請裁定

    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王妤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建樟











聲請人  即

選任辯護人  陳佳俊律師

            張巧旻律師

訴訟參與人  謝耀霆（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930號），聲請人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被告林建樟(原名林家弘)之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情狀；又被告自民國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均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精神疾患，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預期本案將耗費冗長時間之審判程序，就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爰依法以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身分，聲請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亦定有明文。爰審酌①為貫徹集中審理之精神，使訴訟能迅速審理終結，減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期間受外界不當干擾之機會，並節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時間，故進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進行，以期迅速終結；又所稱連日接續開庭，指自第一次審判期日起，連日開庭，繼續審理，而不中斷之謂。至所謂特別情形，例如法定假日、天災、國民法官缺額，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不到庭等必須中斷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情形而言，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②自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立法目的觀之，足徵國民法官法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避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推展此制度，而有例外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亦即，國民參與審判立法目的，雖在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度，暨使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融入審判，然考量國民法官係由一般國民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或過重之負擔，若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當得由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可依聲請或依職權排除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改行通常審理程序，藉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

三、經查：

　㈠就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嫌，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亦載明：被告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並自106年起，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而陸續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迄今等語，合先敘明。

　㈡經本院函詢宏恩醫院龍安分院關於被告目前身心狀態，該院函覆表示，被告目前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症狀，現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因先天發展障礙，僅能簡單表達基本飲食衛生及外出與家屬同遊之需求，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又自113年7月31日起至迄今止，係在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住院接受治療，其身心情狀（含語言表達、情緒控管能力、能否理解至法院開庭意義）亦不適宜至法院開庭應訊等情，此有宏恩醫院龍安分院113年10月9日龍安精字第113297號、113年12月20日龍安精字第113367號函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83、10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除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外，能否承受因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於民眾旁聽檢視壓力，導致病況失控而無法繼續開庭，亦宜審酌此情狀。

　㈢按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須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檢辯雙方在法庭之訴訟行為，意即應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期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目標。被告既經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且自兒少時期即有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之情況，於本案訴訟程序中，除涉及法律專業用語外，尚需將各證據、罪責與科刑調查資料等內容，使被告理解後，可預見此種方式，除使本案審理程序耗廢冗長時間外，亦致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本案爭點所在，容或造成國民法官無法正確及公正判斷之虞，進而導致評議時，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或如有罪時罪刑為何，做出妥適決定，將有違國民法官法之基本精神；另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目的固在提升司法信賴度，經審酌本案日後審判程序順暢進行觀之，原欲藉由國民法官審判制度提升司法信賴之公益目的，當應有所退讓，堪認本案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㈣經本院以被告目前上開身心情狀，就本案是否適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各徵詢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謝耀霆意見後，業經其等分別表示，請法院依法審酌處理；或同意就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10日中檢介羽113國蒞18字第1149004220號函、訴訟參與人謝耀霆114年3月12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各1份（參見本院卷宗第111、145頁）附卷可參。

　㈤從而，檢察官、訴訟參與人、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就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既均已表明意見，業如前述；復參酌本案因被告為思覺失調症、智能不足者，其理解訴訟行為能力受限，就本案預計交互詰問或提示卷證等訴訟程序以使被告理解過程，容或使審理程序耗廢時間非短，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在國民法官無法易於理解情況，將無法與職業法官為細緻討論，容有無法做出公平與正確決定之虞；又被告之身心狀態，為情緒起伏，頻因情緒症狀致身心症狀，即緊張時會發生倒地、偽癲癇、無法應答症狀，是本案審判程序能否密集審理顯有疑義，而與國民法官法第1、68條規定立法精神相違。依上開說明，顯見本案確有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聲請裁定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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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王妤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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